附件一：
第十一届北京市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参赛须知

根据《第十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主题与内容的通知》（第1号通知）精神，为帮助各高校和参赛者准确理解竞赛的要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第十一届北京市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2022年）为“自然•和谐”。内容为“设计与制作1）模仿自然界动物的运动形态、功能特点的机械产品（简称仿生机械）；2）用于修复自然生态的机械装置，包括防风固沙、植被修复和净化海洋污染物的机械装置（简称生态修复机械）”。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当今人类世界造成了极其深刻的社会影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了解大自然、热爱大自然和保护大自然是人类的共识。目前，我国大学生对自然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本届大赛设置设计“仿生机械”的内容，就在于引导大学生主动认识大自然中的动物和其活动规律。参赛者设计“仿生机械”，重点是根据动物的运动形态、身体结构和功能特点，用巧妙的机构和机械结构来模仿实现。鼓励将“仿生机械”创新设计的成果，用于开展进一步的科学和应用研究，或开发成新型玩具产品。
特别说明：本届大赛设计的仿生机械不包括模仿人类运动形态、身体结构和功能特点的机器人产品；不包括助力机械；不得直接用市场已有的产品参加比赛，不得用教师已完成的科研成果以及样机参赛。
本届大赛设置设计“生态修复机械”，主要是激发大学生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情怀。参赛者可结合当地或者自己家乡自然生态受人类活动等破坏的情况，设计和开发相应的修复机械，包括帮助人类在沙漠环境中开展人工植树和植被修复的小型机械、草方格沙障设置机械、便携灌溉机械等；净化海洋污染物的范围很广，包括但不限于净化油泄露、微塑料等机械装置，主要是针对海洋污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完成样机设计、实现功能。
设计时应注重综合运用所学“机械原理”、“机械设计”等课程的设计原理与方法，注重作品原理、功能、结构上的创新性。
参赛作品必须以机械设计为主，提倡采用先进理论和先进技术，如机电一体化技术、智能技术、数字技术和5G+技术等。对作品的评价不以机械结构为单一标准，而是对作品的功能、设计、结构、工艺制作、性能价格比、先进性、创新性、实用性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在实现功能相同的条件下，机械结构越简单越好。
二、参赛作品的评审采用综合评价，评价观测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选题评价
（1）新颖性     （2）实用性      （3）意义或前景
2.设计评价

（1）创新性     （2）结构合理性   （3）工艺性  
（4）智能、数字等技术的应用   （5）设计图纸质量
3.制作评价

（1）功能实现  （2）制作水平与完整性  （3）作品性价比
4.现场评价

（1）介绍及演示 （2）答辩与质疑
三、参赛条件中“驻京高校在校本、专科大学生（含2022届毕业生）”是指本届大赛期间在国家承认的高等院校注册的在校学生以及2022年毕业的本、专科学生。

四、参赛队需提交完整的设计说明书并附主要设计图纸（包括纸质、电子文档）。其中主要设计图纸包括（A0或A1）总装配图、部件装配图和若干重要零件图。设计图纸要求正确、规范。所有对机械设计图纸的国家标准要求和工艺设计要求均为图纸质量评价的要素。
五、参赛队学生接到大赛通知后，即可按大赛主题和内容的要求进行准备，并按大赛组委会的时间安排，在完成了作品的设计与制作之后，通过学校选拔，向大赛组委会报名。

六、参赛队由所在学校统一向大赛组委会报名。参赛作品名称必须用中文表述。各学校参赛所需费用，由学校自行承担，不得向学生个人收取任何费用。

七、为保证参赛作品质量，鼓励学生积极踊跃参与该项赛事活动，各高校应组织校内选拔赛，参赛作品数不做限项要求，以使机械创新设计活动在学校层面上大面积地开展与普及。


八、进入大赛复赛的作品，在规定的时间按组委会的要求在复赛展台布置作品的实物样机或放缩的实物模型；实物样机或放缩的实物模型的体积一般不超过1.2×1.2×1.2立方米，特殊情况下在一个方向上允许放大到2米，但体积不能增加；各参赛队可制作相应的展页，展页面积不超过1.8×1平方米。作品演示时不能对决赛现场有环境污染、场地破坏。
九、有关本届大赛通知和要求由大赛秘书处负责解释。其他未尽事宜，也欢迎各高校广大师生及时询问，大赛秘书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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